高阳县卫生健康局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为顺利开展好本单位绩效自评工作，根据《关于印发<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的通知》（高财监【2020】6号）、《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高财稽查【2022】1号）要求，我单位领导班子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了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对我单位2021年度预算项目进行了自评，截止到2021年年底，我单位预算项目共87个，调整后预算资金30758.63万元，实际到位资金30758.63万元，实际支出27512.96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9341.41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18171.55万元,资金使用率达90%，支付依据合规合法。此次自评通过收集相关财务资料、项目预算资料、决算报告等资料，召开了绩效自评会议，对2021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所列项目进行分析研讨，并予以评分，最终对自评结果进行总结，形成专题报告。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一）、公共卫生服务 

对城乡居民健康实行干预，减少危害健康的因素，有效预防传染病及慢性病，使其享有平等的基本卫生服务。提高重点疾病监测水平，有效落实疾病防控措施。提高卫生应急处置能力，有效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提高妇女儿童健康水平和出生人口素质。

（二）、医疗服务

做好各项医疗救治工作，提高医疗救治水平。满足各类患者的医疗服务需求，取消县级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健全完善公立医院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建立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机制，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巩固完善基本药物制度，实现基本药物制度乡村卫生机构全覆盖，落实财政补偿政策，稳固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机制，推进基本药物临床合理使用。

（三）、中医药管理

提高中医药服务水平和救治能力，改善群众接受中医药服务的软硬件环境，提高各级各类中医药人才的施治能力，提升公民中医养生保健素养。

（四）、卫计政务管理

保障卫生计生法律法规的落实，提升卫生计生工作规范化和法制化水平。

（五）、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和特别扶助

提高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增强计划生育家庭的凝聚力及成员幸福感。

（六）、退休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

提高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增强计划生育家庭的凝聚力及成员幸福感。

（七）、独生子女费奖励

提高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增强计划生育家庭的凝聚力及成员幸福感。

（八）、计划生育救助公益金

提高计划生育家庭发展能力，增强计划生育家庭的凝聚力及成员幸福感。

（九）、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

有效遏制我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严峻形势，尽早实现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自然平衡。

（十）、宣传教育经费

组织凝聚广大群众，转变生育观念，倡导婚育新风，改革陈规陋习。

（十一）、协会工作经费

帮助群众优生、健康、文明、快富，实现更加宽裕的小康生活。

（十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问题
通过此次绩效自评结果，我单位倒查年初绩效目标设定的质量情况，结果反映我单位2021年度工作部署、工作计划与工作要点，较为科学合理、清晰准确的反映了本单位基本情况，使用语言简明扼要、清晰直观、通俗易懂，便于公众理解和信息公开，明确了做什么，达到什么效果，采取了定性表述，具有可衡量性；同时，绩效目标指向精确，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部门职能及事业发展规划等要求，能精准反映出一定时期内主要工作或预算资金支出等的产出效果，且符合客观实际，能够在一定期限内实现，同时还保持一定前瞻性，突出了部门或预算项目的关键性特点。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一）、加强组织领导

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是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加强党委和政府的领导是实施县域医疗卫生服体系规划、发展卫生事业的根本保证。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在市业务主管部门精心指导下，大力实施健康扶贫、公共卫生服务、全面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推进中医事业发展、安全稳定和环境保护、党的建设等重点工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健康水平。

（二）、强化相关部门之间的联动与协调

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沟通，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健全分工明确、各负其责、有效监督的工作机制，制定相应实施细则，采取综合措施，协调解决实施过程中的问题。卫健部门要按照总体要求，对有关要素依照法律和规划进行建设和管理，包括卫生资源的规模、审批、调整、监督和评价等。

（三）、加强人才建设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关键在人才。一是要加强人才的引进工作。争取财政专项支持，建立持续的人才经费投入机制。加大卫生人才引进力度，畅通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二是建立完善人才培养机制。采取在职培训、进修学习、定向培养、师承教育、学历教育等多种形式，加快全科医师、护士、中医药、养老护理员、按摩师、康复治疗师、健康管理师等人才的培养，提高人员素质和专业技术能力。

（四）、深化医药卫生改革

一是完善改革补偿机制。明确政府在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中的主导地位，完善政府对公立医院基本建设投入政策，落实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助政策，降低公立医院自我发展的压力，引导基本建设资金合理高效利用，推动医疗服务体系的整体发展。二是完善运行机制。县卫健局、市县财政局、医保部门与县级公立医院共同协作，形成相对合理的医疗服务定价与支付机制。三是强化监管机制。完善医疗卫生服务质量和效率监管，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

（五）、严格考核评价

严格规划实施，建立规划实施情况监测通报制度。县卫健局要及时发布规划实施的相关信息，将纳入规划作为建设项目立项的前提条件。所有新增医疗卫生资源，特别是医院的改扩建、病床规模的扩大、大型医疗设备的购置，无论何种资金渠道，必须依据规划的要求和程序，严格管理，确保规划实施到位。县政府要建立规划实施监督评价机制，成立专门的评价工作机构，组织开展规划实施进度和效果评价，及时发现问题，并研究解决对策。在规划执行过程中，可依据规划执行情况和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对规划进行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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